
科左中旗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
费用报销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科左中旗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以下简

称“本单位”）的费用报销行为，加强内部控制，明确经济

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政府会计制度》及国家相关财经法规，结合本单位实际情

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单位所有在职员工及经单位批

准的临时聘用人员因履行公务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的报销管

理。

第三条 费用报销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实事求是原则。报销费用必须真实、合规，与实

际公务活动相符，严禁虚报、冒领、套取现金。

（二）预算控制原则。所有费用支出应纳入预算管理，

无预算或超预算的支出原则上不予报销；特殊情况需按规定

履行预算调整或追加审批程序后，方可办理报销。



（三）及时报销原则。公务活动结束后，经办人应及时

办理报销手续，原则上不得超过一个月；因特殊原因逾期的，

需书面说明理由并经部门负责人及分管领导审批。

（四）凭证齐全原则。报销必须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

原始凭证及相关证明文件。

第二章 费用报销范围与标准

第四条 本细则所涉及的费用主要包括：差旅费、业务

招待费、办公费、会议费、培训费、交通费、设备购置及维

修费、租赁费等公务活动相关费用。

第五条 各项费用的开支标准严格依照国家、地方及本

单位最新颁布的相关标准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提

高开支标准。

1、差旅费。严格执行《科左中旗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

办法》及本单位相关补充规定，区分职级执行相应的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标准；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按规定标准

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约归己。报销时需附《出差审批单》

《行程单》（机票、车票等）及住宿费发票。

2、业务招待费：严格遵循“必需、节俭、合规”原则，

接待对象为执行公务的外来人员，陪餐人数不得超过接待对

象人数的 1.5 倍（接待对象不足 3 人时，陪餐人数不得超过

3 人）；严禁提供高档菜肴、烟酒及奢侈品，不得安排与公务

无关的接待活动。报销时需附《业务招待审批单》、费用清

单及合法发票。

3、办公费、会议费、培训费。办公费报销需附采购明



细及发票，批量采购需执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会议费报销

需附会议审批文件、会议通知、参会人员签到表、费用预算

及结算清单；培训费报销需附培训审批文件、培训通知、参

训人员签到表、培训协议及费用清单。

4、交通费。交通费（含公务用车租赁费、市内公务交

通费）报销需附派车单、费用凭证。

第三章 报销流程与审批权限

第六条 费用报销的基本流程为。经办人填单 → 部门

负责人审核 → 财务部门审核 → 授权审批人批准 → 出

纳付款。

第七条 审批权限实行分级授权

业务招待费、预算外支出，无论金额大小，均须报单位

主要负责人审批。

第四章 原始凭证要求

第八条 原始凭证是报销的基本依据，必须符合以下要

求：

（一）发票。必须是税务部门统一监制的合法发票，内

容完整（单位全称、日期、商品或服务名称、数量、单价、

金额、开票单位印章等），大小写金额一致，无涂改。

（二）外部证明文件。会议费、培训费需附正式通知文

件及参会（训）人员签到表；物资采购需附入库清单或验收

证明；差旅活动需附《出差审批单》；业务招待需附《业务

招待审批单》。

（三）内部凭证：如《出差审批单》、《费用报销单》等，



应填写规范、内容完整、签字齐全。

第九条 原始凭证粘贴应整齐、牢固，并在《原始凭证

粘贴单》上注明张数和合计金额。

第五章 监督与问责

第十条 各部门负责人对本部门费用报销的真实性、合

理性、必要性负首要审核责任。

第十一条 财务部门负责对报销单据的合法性、合规性、

完整性进行审核，对不符合规定的单据有权退回，不予报销。

第十二条 单位纪工委（或纪检部门）及内审部门负责

对费用报销情况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将费用报销

作为廉政风险防控的重要环节。

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细则的行为，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

处理：

（一）对填报不实、资料不全的报销单，予以退回纠正。

（二）对虚报、冒领、套取资金等行为，一经查实，除

追回全部款项外，将依规依纪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对审核、审批把关不严的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单位财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相关规定与

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科左中旗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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